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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一级消防工程师《消防安全技术实务》新增考点归纳及复习建议

技术实务教材变化五大要点：

一、一二级共用教材，每个章节后增加了习题，可以为考试提供一定的方向。

二、第一篇变化较大，删减、增加和变更的知识点都有，好在第一篇历年考到的知识点不多，但是对于新增和变更

的知识点还是掌握，文档中已经将变更和新增的考点抠出来，方便大家加强印象。

三、第二、三篇看起来有较大变化，事实上只是结构和顺序发生了改变而已，其他无实质性的变化，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第二篇的内容有将第四篇的人防和木结构相关防火防烟分区、安全疏散的相关知识点加入进去，文档中也做了

新增，注意掌握。

四、第四篇主要是将大型商业综合体进行了删除，只是在第三篇中增加了大型商业综合体的火灾危险性因素，预计

技术实务之后考的概率较小。第五篇历年不是考试重点，此次更是做了大范围的删除，不做重点考虑。

五、总体来讲，主要的知识点还是根据规范来的，规范没有变化，教材随之变化的可能性不大，包括课程也不需做

大的调整，学员还是可以根据之前的节奏进行复习。

技术实务教材新增变更考点：

第一篇 消防基础知识

第一章 燃烧

变更知识点一、燃烧的本质与条件

燃烧是指可燃物与氧化剂作用发生的放热反应，通常伴有火焰、发光和(或)烟气的现象。从化学反应的角度看，燃

扫码直接进微信学习群 纸质辅导书资料，微信扫码领取 消防免费题库刷题估分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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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是一种特殊的氧化还原反应。

多数可燃物质的燃烧是在气体状态下进行的，而有的固体物质燃烧时不能成为气态，只发生氧气与固体表面的氧化

还原反应。这种发生在固体表面的燃烧称为无焰燃烧，如木炭、焦炭、高熔点的金属等。发生在气体状态下的燃烧

称为有焰燃烧，气体、液体只会发生有焰燃烧，容易热解、升华或熔化蒸发的固体主要为有焰燃烧。

新增考点一、热分解温度

1.热分解温度的定义：热分解温度是可燃固体受热发生分解的初始温度。

2.几种可燃固体的热分解温度与燃点

热分解温度是评定受热能分解的固体火灾危险性的主要参数之一。可燃固体在热分解温度以上，开始分解并产生可

燃气体，固体才能够发生分解后的有焰燃烧，可燃固体的热分解温度越低，燃点也越低，火灾危险性越大。表 1-1-

4 列出了几种可燃固体的热分解温度与燃点。

新增考点二、氧指数

1.氧指数的定义所谓氧指数(OI) ，是在规定条件下，刚好维持物质燃烧时的混合气体中最低氧含量的体积百分数。

2.常见可燃物的氧指数

氧指数越小的物质，燃烧时对氧气的需求量越小，或者说在空气中燃烧更容易，因而火灾危险性越大。



新增考点三、爆炸温度极限

1.爆炸温度极限的定义

当液面上方空间的饱和蒸气与空气的混合气体中，可燃液体蒸气浓度达到爆炸浓度极限时，混合气体遇火源就会发

生爆炸。液体蒸气爆炸浓度上、下限所对应的液体温度称为可燃被体的爆炸温度上、下限，分别用 t 上、t 下表示。

爆炸温度极限的意义

(1)凡爆炸温度下限 t 下小于最高室温的可燃液体，其蒸气与空气混合物遇火源均能发生爆炸。

(2)凡爆炸温度下限 t 下大于最高室温的可燃液体，其蒸气与空气混合物遇火源均不能发生爆炸。

(3)凡爆炸温度上限 t 上小于最低室温的可燃液体，其饱和蒸气与空气的混合物遇火源不发生爆炸，其非饱和蒸气与

空气的混合物遇火源有可能发生爆炸。

变更知识点二、沸溢

石油产品是由不同组分混合而形式的可燃液体，它们都具有很宽的沸点范围，其燃烧特性与其他均一组分的液体不

同。特别是对于原油、重油等沸点范围下限超过 100℃的黏稠液体，经过长时间的燃烧有可能发生沸溢。所谓沸溢，

是指具有热波特性的油品经一定时间燃烧后，油品中的乳化水、自由水或储罐的水垫层在热波的作用下发生沸腾汽

化，形成大量的含有蒸气的油泡，由容器中溢流出来的现象。

石油产品燃烧时产生沸溢的条件是:

①油罐底部有自由水(水垫层)或油中含有乳化水;

②油品中含有沸点范围很宽的组分，而且大部分组分的沸点超过水的沸点;

③油品有足够的黏度，能够形成稳定而黏稠的油-水蒸气泡沫。

通常见到的油品中，原油、重油、渣油均能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它们在长时间燃烧后，往往发生沸溢。

第二章 火灾

新增考点一、建筑火灾的蔓延途径

(一)火灾的水平蔓延

在建筑的着火房间内，主要因火焰直接接触、延烧或热辐射作用等导致火灾在水平方向蔓延。下列情况是导致建筑

火灾在水平方向蔓延的常见情形:

(1)建筑内水平方向未设置防火分区或防火分隔。

(2)防火分隔方式不当，导致其不能发挥阻火作用。

(3)防火墙或防火隔墙上的开口处理不完善。

(4)采用可燃构件与装饰材料。



(二)火灾的竖向蔓延

延烧和烟囱效应是造成火灾竖向蔓延的主要原因。

建筑内部的楼梯间、电梯井、管道井、电缆井、垃圾井、排气道、中庭等竖向通道和空间，往往贯穿建筑的多个楼

层或整个建筑，如果没有进行合理、完善的防火分隔或封堵，一旦发生火灾，会产生较强烈的烟囱效应，导致火灾

和烟气在竖向迅速蔓延。防止火灾在建筑内部竖向蔓延主要是对竖向贯穿多个楼层的井道或开口进行防火封堵和分

隔、设置防火门、防火卷帘等。

(三)其他蔓延途径

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的风管是建筑内部火灾及其烟气发生蔓延的常见途径之一。风管自身起火会使火势向相互连通

的空间(房间、吊顶内部、机房等)蔓延。起火房间的火灾和烟气还会通过风管蔓延到建筑物内的其他空间。建筑空

调系统未按规定设置防火阀、风管或风管的绝热材料未按要求采用不燃材料等，都容易造成火灾蔓延。

复习建议：上述新增点不是重要考点，但是新增内容可以稍微了解，有印象即可，一个单选的可能性较大。

第三章 爆炸

变更知识点一、爆炸极限

可燃气与空气组成的混合气体遇火源能否发生爆炸，与混合气体中的可燃气浓度有关。可燃气与空气组成的混合气

体遇火源能发生爆炸的浓度范围称为爆炸极限，通常用体积分数(%)表示。

爆炸极限是评价可燃气体、液体蒸气、粉尘等物质火灾危险性的主要参数之一。一般来说，爆炸极限范围越大或爆

炸下限越低，就越容易形成爆炸混合物，可燃物的火灾爆炸危险性就越大。

变更知识点二、粉尘爆炸的特点

与气体爆炸相比，粉尘爆炸具有以下特点:

(1)粉尘爆炸比气体爆炸需要的点火能大、引爆时间长。这是因为粉尘爆炸的过程比气体爆炸复杂得多，粉尘粒子

比气体分子大得多，粉尘爆炸涉及分解、蒸发等一系列物理和化学过程，从而使粉尘爆炸需要较大的点火能和较长

的感应期,粉尘爆炸的着火感应期可达数十秒。

(2)燃烧速度和爆炸压力比气体爆炸小，然而燃烧时间长，产生的能量大，可以达到气体爆炸能量的几倍,温度可上

升到 2 000 ~3000℃，因此其破坏力也大。

(3)粉尘初始爆炸产生的气浪会使粉尘扬起，在新的空间内形成爆炸浓度而产生二次爆炸、三次爆炸，因此破坏更

大。

(4)粉尘爆炸容易引起不完全燃烧，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等不完全燃烧产物,有人员中毒的危险。

复习建议：新增和变更的要掌握。

第二篇通用建筑防火

第二章 建筑的火灾危险性

新增知识点一、部分典型场所的火灾危险性

一、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危险性特点

大型商业综合体普遍具有建筑体量大、人员密度大、火灾荷载大，结构功能复杂等突出特点，现有大型商业综合体

内有电影院、儿童活动场所、冰雪游乐场所、电子游艺游戏场所、超市等多种功能用途场所,各场所之间用途不同、

营业时间不同、管理方式不同、容纳人群特点不同，一旦发生火灾，各场所之间相互影响，人流交织，容易造成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其火灾危险性如下。

(一)起火风险

1.明火源风险

2.电气火灾风险

3.可燃物风险



商业综合体内可燃物管理不规范，极易导致火灾的发生。如各类场所内违规采用聚氨酯、聚苯乙烯、海绵、毛毯、

木板等易燃可燃装修材料，发生火灾时产生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影响人员疏散和灭火救援;超市、商铺临时仓库大

量易燃、可燃货物随意堆放，违规存放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容易导致火灾发展迅速;综合体建筑外墙外保温材料

的燃烧性能不符合要求，外保温材料防护层脱落、破损、开裂，外保温系统防火分隔、防火封堵措施失效;建筑垃

圾、可燃杂物未及时清理，随意堆放在屋顶、楼梯间、疏散走道、地下室、设备用房、电缆井、管道井等区域。

(二)人员安全疏散风险

1.容纳人数超过设计人数

2.消防设施被损坏、占用影响疏散出口的功能

3.应急处置不当贻误疏散最佳时机

(三)火灾蔓延扩大风险

1.擅自改变建筑外部设施

2.擅自改变建筑内部设施

3.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运行

二、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危险性特点

(一) 起火风险

1.明火源风险

2.电气火灾风险

3.可燃物风险

装修过程中，大量使用聚氨酯、聚苯乙烯、海绵、塑料等易燃、可燃材料进行布景、用房搭建、室内分隔;违规储

存氢气罐、煤油、酒精等易燃易爆危险品;空气清新剂、杀虫剂、彩带喷雾发泡剂等未安全存放、使用。

(二)人员安全疏散风险

1.场景设置影响人员疏散

2.特殊设置位置不利于人员疏散

3. 管理不善影响人员疏散

4. 应急疏散演习不到位

(三)火灾蔓延扩大风险

三、托育场所火灾危险性特点

(一)起火风险

1.明火源风险

2.电气火灾风险

3.可燃物风险

场所内屋顶、地面等违规采用泡沫、塑料、海绵、毛毯等易燃可燃材料装修;大量采用塑料仿真树木、易燃可燃挂

件、海洋球、氢气球等各类装饰造型物。

(二)人员安全疏散风险

1.人员自主疏散能力差

2.安全出口设置不符合要求

3. 消防设施设置不符合要求

(三)火灾蔓延扩大风险

1.人员处置初期火灾能力不足

2.应急处置制度不健全

复习建议：掌握关键字即可。

第五章 防火防烟分区与分隔

新增知识点一、特殊仓库防火分区的划分

一些特殊仓库，其最大允许占地面积的确定和防火分区划分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1)石油库的桶装油品仓库按照《石油库设计规范》( CB 50074- 2014)的规定执行。

(2)一、二级耐火等级的煤均化库，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得大于 12 000m2。

(3)独立建造的硝酸铵仓库、电石仓库、聚乙烯等高分子制品仓库、尿素仓库、配煤仓库、造纸厂的独立成品仓库，

当建筑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时，每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表 2-5-2 的

规定增加 1.0 倍。

(4)对于粮食平房仓，一、二级耐火等级仓库最大允许占地面积不得大于 12 000m2,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不得大于 3 000m2;三级耐火等级仓库最大允许占地面积不得大于 3 000m2,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得大于

1 000m2。

(5)占地面积不大于 2 000m2的一、二级耐火等级单层棉花库房，其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得大于 2 000m2。

(6)冷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按照《冷库设计标准》( GB 50072 一 2021 )的规定执行。

新增知识点二、物流建筑防火分区

物流建筑的防火分区按照下列规定划分:

(1)当建筑功能以分拣、加工等作业为主时，按照表 2- 5-1 规定的厂房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划分防火分区，

其中仓储部分按照中间仓库划分防火分区。

(2)当建筑功能以仓储为主或者建筑难以区分主要功能时，按照表 2- -5-2 规定的仓库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划分防火分区，但当分拣等作业区采用防火墙与储存区完全分隔时，作业区和储存区可分别按照厂房和仓库的防火

要求划分防火分区。

(3)建筑耐火等级不低于一级的丙类火灾危险性物品(液体、棉、麻、丝、毛及其他纺织品、泡沫塑料等物品除外)

物流仓库，以及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的丁、戊类火灾危险性物品物流仓库，当建筑内全部设置自动水灭火系统和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且分拣等作业区采用防火墙与储存区完全分隔时，其储存区(自动化控制的丙类高架仓库除外)的

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和储存区部分建筑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可按照仓库防火分区的规定增加 3.0 倍。

新增知识点三、人防工程防火分区

人防工程是具有特殊功能的地下建筑，其建设贯彻“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战略方针，其使用功能既

要满足战时的功能需要，更要适应城市建设的协调发展与变化。人防工程的防火分区划分要与防护单元相结合，其

防火分区划分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通常不大于 500m2。 当设有自动灭火系统时，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增加 1.0

倍，局部设置时，可按照局部面积的 1.0 倍增加。

(2)设有旅店、病房、员工宿舍时，不得设置在地下二层及以下楼层，且独立划分防火分区。

(3)与柴油发电机房或者锅炉房配套的水泵间、风机房、储油间等，与柴油发电机房或者锅炉房-起划分在同一个防

火分区。

(4)水泵房、污水泵房、水池、厕所、盥洗间等无可燃物的房间，其面积可不计入防火分区的面积。

(5)设有商业营业厅、展览厅、电影院和礼堂的观众厅、溜冰馆、游泳馆、射击馆、保龄球馆等，其防火分区按照

下列要求划分:

1)商业营业厅、展览厅等，当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灭火系统，且采用 A 级装修材料装修时，防火分区最大

允许建筑面积不得大于 2 000m2。

2)电影院、礼堂的观众厅，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得大于 1 000m2。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灭火系统

时，其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仍不得增加。

3)溜冰馆的冰场、游泳馆的游泳池、射击馆的靶道区、保龄球馆的球道区等，当其装修材料采用 A 级材料时，建筑

面积可不计入溜冰馆、游泳馆、射击馆、保龄球馆的防火分区面积。

(6)存放丙、丁、戊类火灾危险性物品的库房，其防火分区按照表 2-5-4 确定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划分，当设有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灭火系统时，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增加 1.0 倍;局部设置时，增加的面积可按该局部面积的

1.0 倍计算。



新增知识点四、木结构建筑防火分区

木结构建筑因其建筑构件或多或少具有可燃性，构件本身可能造成火灾蔓延，因此，火灾风险高的甲、乙、丙类厂

房(库房)不得采用木结构建筑或木结构组合建筑。丁、戊类厂房(库房)和民用建筑，当采用木结构建筑或者木结构

组合建筑时，其防火墙间的允许建筑长度和每层最大允许建筑面积，符合表 2- 5- -5 的规定。

当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防火墙间的允许建筑长度和每层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表 2- 5-5 的规定增加 1.0 倍;

丁、戊类地上厂房防火墙间每层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限;体育场馆等大空间建筑的建筑面积可适当增加。

机动车库的建筑面积不宜大于 60m2。

新增知识点五、水平防火分隔措施

1. 厂房水平防火分区之间通常采用防火墙分隔，为适应现代生产线工艺的连续布置和大面积厂房建设，当防火分

区采用防火墙分隔确有困难时，除甲类厂房外，其他一、二耐火等级的厂房可采用防火分隔水幕或者防火卷帘等进

行防火分隔;

2. 仓库防火分区之间的水平防火分隔采用防火墙分隔，不能采用其他分隔构件或者设施替代。甲、乙类物品着火

后燃烧猛烈、火灾蔓延迅速，甚至可能发生爆炸，其防火分区之间的防火墙_上不得开设门、窗、洞口。

3.民用建筑、人防工程等防火分区之间采用防火墙进行防火分隔;确有困难时，可采=用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设施分

隔。采用防火卷帘分隔时，其防火卷帘按照本章第三节防火卷帘的规定设置。住宅建筑外墙上相邻户开口之间的墙

体宽度不得小于 1.0m;小于 1.0m 时，在开口之间设置突出外墙不小于 0.6m 的隔板，以防止火灾在外立面水平蔓延。

新增知识点六、竖向防火分隔措施

建筑外墙上、下层开口部位之间采用实体墙或者防火挑檐进行竖向防火分隔，实体墙高度不得小于 1.2m，防火挑檐

的挑出宽度不得小于 1.0m、长度不得小于开口宽度;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上、下层开口之间的实体墙高度不

得小于 0.8m。当上、下层开口部位之间设置实体墙确有困难时，可采用防火玻璃墙代替，高层建筑防火玻璃墙的耐

火完整性不得低于 1.00h,多层建筑防火玻璃墙的耐火完整性不得低于 0.50h;外窗的耐火完整性不得低于防火玻璃

墙的耐火完整性要求。实体墙、防火挑檐的耐火极限和燃烧性能，均不得低于相应耐火等级建筑外墙的要求。

新增知识点七、人防工程

人防工程平时作为工业、民用等功能使用时，因其位于地下，火灾危险性较地上建筑更大，需要采用更为严格的防

火分隔措施。

(1)设置在人防工程内的内挑台、走马廊、开敞楼梯和自动扶梯等上下连通层时，其防火分区面积按照上、下层相



连通的面积计算，其建筑面积之和符合表 2-5-4 的规定，且连通的层数不宜超过 2 层。

(2)电影院、礼堂的观众厅与舞台之间的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2.50h; 当舞台使用面积大于 200m2时，观众厅与舞

台之间的舞台口宜设置防火幕或水幕分隔;电影院放映室(卷片室)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的隔墙与其他部位

隔开，观察窗和放映孔应设置阻火闸门。

(3)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且一个厅、室的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m2，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隔墙和耐火极限

不低于 1.50h 的楼板与其他场所隔开，隔墙上设置不低于乙级的防火门。

(4)可燃物存放量平均值超过 30kg/m2火灾荷载密度的房间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50h 的楼板与其他场所隔开，墙上设置常闭的甲级防火门。

(5)同一防火分区内的厨房、食品加工等用火用电用气场所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50h 的楼板与其他场所隔开，墙上设置不低于乙级的防火门，人员频繁出入的防火门设置火灾时能自动关闭的常

开防火门。

新增知识点八、木结构建筑

设置在木结构住宅内的机动车库、发电机间、配电间、锅炉间等火灾危险性较大的场所，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的不燃性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不宜开设与室内相通的门、窗、洞口，确需开

设时，可设置一樘不直通卧室的乙级防火门，以避免对卧室内可能处于睡眠状态的人员造成直接影响。

复习建议：重点掌握。

第六章 安全疏散和避难

新增知识点一、旅馆建筑

旅馆建筑通常是指由客房部分、公共部分、辅助部分组成，为客人提供住宿及餐饮、会议、健身和娱乐等全部或者

部分服务的公共建筑，也称为酒店、饭店、宾馆、度假村。旅馆建筑按照经营特点分为商务旅馆、度假旅馆、会议

旅馆、公寓式旅馆等。

旅馆建筑客房部分的疏散人数通常按照为客人提供住宿的客房所能容纳的人数确定。对于公共部分疏散人数，以厅、

室建筑面积除以人均使用面积计算确定，其中，一级至三级旅馆建筑的中餐厅、自助餐厅(咖啡厅)的人均使用面积

按照 1.0~ 1.2m2/人确定，四级和五级旅馆建筑的中餐厅、自助餐厅(咖啡厅)人均使用面积按照 1.5~2m2/人确定，

特色餐厅、外国餐厅、包房的人均使用面积按照 2.0~ 2.5m2/人确定，宴会厅、多功能厅人均使用面积按照 15~ 2.0m2/

人确定，会议室的人均使用面积按照 1.2~ 1.8m2/人确定。

新增知识点二、人防工程

地下商店每个防火分区的疏散人数，按照该防火分区内营业厅使用面积乘以面积折算值和疏散人数换算系数确定。

面积折算值宜为 70%，疏散人数换算系数按照地下一层为 0.85 人/m2、地下二层为 0.80 人/m2的标准确定;经营丁、

戊类物品的专业商店，按照上述标准计算确定的人数减少 50%。歌舞娛乐放映游艺场所最大容纳人数按照该场所建

筑面积乘以人员密度指标来计算,其人员密度指标按照录像厅、放映厅人员密度指标为 1.0 人/m2,其他歌舞娱乐放映

游艺场所人员密度指标为 0.5 人/m2的标准确定。

新增知识点三、安全出口与疏散门的数量及其宽度的基本计算方法



新增知识点四、人防工程

人防工程百人疏散宽度指标按照下列标准确定:

(1 )室内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差不大于 10m 的防火分区，百人疏散宽度指标不得小于 0.75m/100 人。

(2)室内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差大于 10m 的防火分区，百人疏散宽度指标不得小于 1.00m/100 人。

(3)人员密集的厅、室以及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百人疏散宽度指标不得小于 1.00m/100 人。

设置有固定座位的电影院、礼堂等的观众厅，其疏散走道、疏散出口等百人疏散宽度指标按照下列标准确定:

(1)厅内的疏散走道的百人宽度指标不得小于 0.80m/100 人。

(2)疏散出口和厅外疏散走道的总宽度，平坡地面不得小于 0.65m/100 人，阶梯地面不得小于 0.80m/100 人。

新增知识点五、木结构建筑



新增知识点六、人防工程安全出口疏散宽度指标

(2)设有固定座位的电影院、礼堂等的观众厅，其斯内疏散走道净宽不小于 1.00m;

边走道净宽不小于 0.80m;厅室疏散出口和厅外疏散走道的净宽均不小于 1.40m。

新增知识点七、人防工程的疏散距离

人防工程为地下建筑，疏散条件较地上建筑差。不同人防工程的人员密度、疏散人员类型及照明条件等不同，其安

全疏散距离也有所不同。人防工程的安全疏散距离按照下列标准确定:

(1)房间内最远点至该房间广]的距离不得大于 15m。

(2)房间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医院不得大于 24m,旅馆不得大于 30m,其他工程不得大于 40m。位于袋形走道两

侧或者尽端的房间，其最大距离为上述相应距离的 1/2。

(3)观众厅、展览厅、多功能厅、餐厅、营业厅和阅览室等，其室内任意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宜大于

30m;当该防火分区设置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疏散距离可增加 25%。

新增知识点八、其他场所的疏散走道与避难走道

(一)下沉式广场

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设置有足够的面积的室外空间，能有效防止烟气积聚，阻止火势蔓延，同时为建筑内

人员提供了室外临时避难空间。设置疏散楼梯后，较室内更有利于安全疏散。为此，用于大型商业建筑防火分隔的

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按照下列要求进行设置:

(1 )分隔后的不同区域通向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的开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小于 13m。室外开敞空间

除用于人员疏散外不得用于其他商业或可能导致火灾蔓延的用途，其中用于疏散的净面积不得小于 169m2。

(2)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内至少设置 1 部直通地面的疏散楼梯。当连接下沉广场的防火分区需利用下沉广场

进行疏散时，疏散楼梯的总净宽不小于任一防火分区通向室外开敞空间的设计疏散总净宽。

(3)确需设置防风雨篷时，防风雨篷不得完全封闭，四周开口部位均匀布置,开口的面积不得小于该空间地面面积的

25%，开口高度不得小于 1.0m;开口设置百叶时，百叶的有效排烟面积按照百叶通风口面积的 60%计算。

(二)防火隔间

防火隔间只能用于相邻两个独立使用场所的人员相互通行，内部不得布置任何经营性商业设施。防火隔间按照下列

要求进行设置:

(1)防火隔间的建筑面积不得小于 6.0m2。

(2)防火隔间的门采用甲级防火门。

(3)不同防火分区通向防火隔间的门不计入安全出口，门的最小间距不小于 4m。

(4)防火隔间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为 A 级。

(5)防火隔间不得用于除人员通行外的其他用途。

新增知识点九、敞开楼梯间的设置

下列建筑可采用敞开楼梯间:



(1)火灾危险性较低的丁类、戊类多层厂~房。

(2)多层仓库。

(3)多层民用建筑中与敞开式外廊相连通的楼梯间，由于敞开式外廊具有较好的防火防烟性能，能够有效防止烟气、

热气进人楼梯间，因此，可采用敞开楼梯间。

(4)建筑高度不大于 21m 的住宅建筑可采用敞开楼梯间，与电梯井相邻布置的疏散楼梯，当户门采用乙级防火门时，

仍可采用敞开楼梯间;建筑高度大于 21m、不大于 33m 的住宅建筑，当户门采用乙级防火门时，可采用敞开楼梯间。

(5)5 层及以下可不设置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的其他公共建筑。

复习建议：上述考点在规范都有涉及，老师在各班级都会有讲解，建议掌握会做题。

新增知识点十、避难层(间)

避难层(间)的最小净面积按照下列标准确定:

(1)超高层建筑内设置的避难层(间),其避难人数按照该避难层与上一个避难层之间所有楼层的全部使用人数核定，

其总净面积按照避难人数乘以最小净面积指标计算后确定。其中，建筑高度超过100m时，其最小净面积指标为0.2m2/

人;建筑高度超过 250m 时，其最小净面积指标不得小于 0.25m2/人。

(2)建筑高度超过 250m 的民用建筑，其避难区对应位置的外墙处不得设置幕墙。

复习建议：此知识点关于 250m 以上的建筑是新增，需要掌握。本章节知识点算是重点内容，做重点的复习。

第十章 建筑装修、外墙保温材料防火

新增知识点一、厂房、仓库的建筑装修防火要求



允许放宽条件：当单、多层丙、丁、戊类厂房内同时设有火灾自动报警和自动灭火系统时，除顶棚外，其装修材料

的燃烧性能等级应在表 2-10- -7 的基础.上降级- -级。 附设在工业建筑内的办公、研发、餐厅等辅助用房，当采

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2014, 2018 年版)规定的防火分隔和疏散设施时，其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

等级可按民用建筑的规定执行。

复习建议：虽是新增，考试的概率没有民用的大，掌握几个常考的即可。

第十二章 灭火救援力量

新增知识点一、城市消防站开展防火工作

根据实际情况重点检查以下内容:①有无违章用火、用电情况;②生产、储存、经营场所有无违章住人情况;③抽查

消防车通道、消防救援场地和救授窗口，消防水源、室外消火栓、水泵接合器等维护状况;④检查消防控制室值班

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消防设施维修保养记录情况;⑤抽查建筑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人员密集场所是否在

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⑥抽查测试消防电梯、室内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疏散指示标志、

应急广播等建筑消防设施能否正常运行;⑦检查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消防演练记录、志愿消防队(微型消防站)建

设和执勤情况。

复习建议：了解即可。

第三篇 建筑消防设施

第二章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

新增知识点一、室外消火栓系统的工作原理

室外消火栓系统的工作原理与消防给水形式有关。对于高压消防给水系统，火灾发生时现场的人员可从设置在附近

的消火栓箱内取出水带和水枪，将水带与消火栓栓口连接，接上水枪，打开消火栓的阀门，直接出水灭火;对于临

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火灾发生时现场人员可从设置在附近的消火栓箱内取出水带和水枪，将水带与消火栓栓口连

接，接上水枪，打开消火栓的阀门，通知水泵房启动消防泵，使管网内的压力达到高压给水系统的水压要求，从而

消火栓可投入使用;对于低压消防给水系统，火灾发生时消防队员打开最近的室外消火栓，将消防车与室外消火栓

连接，从室外管网内吸水加入消防车内，然后利用消防车直接加压灭火，或者消防车通过消防水泵接合器向室内管

网内加压供水。

新增知识点二、室内消火栓系统产品的主要性能要求



复习建议：今年教材新增了很多产品性能的表格，内容太多，不建议掌握。

第三章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新增考点一、系统水力计算

对于雨淋系统和水幕系统，其设计流量应按雨淋报警阀控制的洒水喷头的流量之和确定，多个雨淋报警阀并联的雨

淋系统，系统设计流量应按同时启用雨淋报警阀的流量之和的最大值确定;水幕系统的设计流量应当是--个防火分

区内各水幕系统的流量之和，如果一个建筑物内有多个防火分区采用防火分隔水幕，应取计算流量最大的一个防火

分区的流量为系统设计流量，系统压力应满足各个防火分区的压力要求。



(二)管道水力计算

1.管道沿程阻力损失

2.局部阻力损失

3.减压孔板、节流管和减压阀的计算

4. 水泵的扬程确定

复习建议：此知识点在实务中考到的可能性较小，原理较为复杂，建议了解。

第四章 水喷雾灭火系统

新增考点一、供水控制阀的设置

1.供水控制阀的选型

响应时间不大于 120s 的系统应设置雨淋报警阀，当系统的响应时间大于 120s 时，可设置雨淋报警阀、电动控制阀

或气动控制阀。

2.供水控制阀的功能要求

(1)接收电控信号的雨淋报警阀组应能电动开启， 接收传动管信号的雨淋报警阀组应能液动或气动开启;雨淋报警

阀应具有远程手动控制和现场应急机械启动功能;雨淋报警阀进出口应设置压力表，电磁阀前应设置可冲洗的过滤

器;火灾时宜驱动水力警铃报警，在控制盘上应能显示雨淋报警阀开、闭状态。

(2)电动控制阀或气动控制阀应具备接收控制信号开、闭阀门的功能，具备现场应急机械启动功能，阀门的开启时

间不宜大于 45s;阀门故障时应能报警并显示故障原因;在控制盘上应能显示阀门的开、闭状态，当阀门安装在阀门

井内时，宜将阀门的阀杆加长，并宣使电动执行器高于井顶;气动阀宜设置储备气罐，气罐的容积可按与气罐连接

的所有气动阀启闭 3次所需气量计算。

新增考点二、管道的设置

用于保护甲。、乙、丙类液体储罐的水喷雾系统，固定顶储罐和按固定顶储罐对待的内浮顶储罐的冷却水环管宜沿

罐壁顶部单环布置，当采用多环布置时，着火罐顶层环管保护范围内的冷却水供给强度应按本章表 3- 4-1 规定的 2

倍计算。储罐抗风圈或加强圈无导流设施时，其下面应设置冷却水环管。当储罐上的冷却水环管分割成两个或两个

以上弧形管段时，各弧形管段间不应连通，并应分别从防火堤外连接水管，且应分别在防火堤外的进水管道上设置

能识别启闭状态的控制阀。冷却水立管应用管卡固定在罐壁上，其间距不宜大于 3m，立管下端应设置锈渣清扫口，

锈渣清扫口距罐基础项面应大于 300mm，且集锈渣的管段长度不宜小于 300mm。

复习建议：建议掌握数字，属于数字型考点。

第八章 泡沫灭火系统

新增考点一、泡沫液的选择

非水溶性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固定式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泡沫液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选用 3%型氟蛋白或水成膜泡沫液;

(2)临近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源地、永久基本农田等环境敏感地区，应选用不含强酸强碱盐的 3%型氟蛋白泡沫液;

(3)当选用水成膜泡沫液时，泡洙液的抗烧水平不应低于 C 级。

保护非水溶性液体的泡沫-水喷淋系统、泡沫枪系统、泡沫炮系统，当采用吸气型泡沫产生装置时，可选用 3%型氟

蛋白、水成膜泡沫液;当采用非吸气型喷射装置时，应选用 3%型水成膜泡沫液。对于水溶性甲、乙、丙类液体及其

他对普通泡沫有破坏作用的甲、乙、丙类液体,必须选用抗溶水成膜、抗溶氟蛋白或低黏度抗溶氟蛋白泡沫液。

当保护场所同时存储水溶性液体和非水溶性液体时，泡沫液的选择应符合下列

规定:

(1)当储罐区储罐的单罐容量均小于或等于 10 000m2时，可选用抗溶水成膜、抗溶氟蛋白或低黏度抗溶氟蛋白泡沫

液;当储罐区存在单罐容量大于 10 000m3的储罐时，应按《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 GB 50151- 2021)第 3.2.1 条

和第 3.2.3 条的规定对非水溶性液体储罐和水溶性液体储罐分别选取相应的泡沫液。

(2)当保护场所采用泡沫-水喷淋系统时，应选用抗溶水成膜、抗溶氟蛋白泡沫液。



(3)固定式中倍数或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应选用 3%型泡沫液。

(4)当采用海水作为系统水源时，必须选择适用于海水的泡沫液。

复习建议：建议掌握数字，属于数字型考点。

第九章 干粉灭火系统

新增知识点一、储存装置

干粉灭火系统的储存装置由干粉储存容器、安全泄压装置、驱动气体储瓶、减压阀等组成。

新增知识点二、输送释放装置

输送释放装置主要包括干粉释放阀、输送管道和喷嘴(或干粉炮)，用于输送灭火剂并保证其以特定的形式喷出，促

使灭火剂迅速气化，保护空间达到灭火浓度的作用。

干粉炮是干粉炮灭火系统的喷放组件，其选用参数主要是射程和流量。按其控制方式分类，有手动干粉炮、电控干

粉炮，电-液控干粉炮、电-气控干粉炮。

新增知识点三、启动分配装置

启动分配装置主要有启动气体储瓶、选择阀和启动气体管路组成。启动气体储瓶一般为小氮气瓶，主要用于储存启

动驱动气体瓶组的气体，由驱动气体储瓶、瓶头阀、驱动装置、启动气体介质及检漏装置等部件构成。工作压力通

常为 15MPa,其上的瓶头阀由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控制开启。

新增知识点四、信号反馈装置

信号反馈装置通常安装在干粉储存容器上。系统动作后，驱动气体储瓶向干粉储存容器充气，经过一定时间，干粉

储存容器内的压力达到设定工作压力后，信号反馈装置动作，输出信号给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再发出启动信号开启

干粉储存容器出口总阀门，常用的信号反馈装置为压力开关。

复习建议：干粉灭火系统的原理与气体相似，掌握了气体，这类组件基本就可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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